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草案總說明
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事業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情節重大者，得處該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罰鍰，並於同條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罰鍰計算辦法。爰依據上開授權規定，經參酌歐盟及德國立法例，訂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十條及第十四條情節重大案件之裁處罰鍰計算辦法」（下稱本辦法）草案，共計八條，其要點如下：
1、 情節重大之定義

本法第四十一條增訂第二項之立法目的，在對於嚴重影響市場競爭秩序者之不法所得追繳，復衡酌違法所得利益之高低，往往為中央主管機關裁處罰鍰之重要考量，而違法所得利益，通常與違法期間與違法行為相關商品或勞務之銷售金額成正比，爰明定違法行為有「違法期間與違法行為相關商品或勞務銷售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所得利益逾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罰鍰之上限」情形之一，且嚴重影響相關市場之競爭秩序者，即屬違法情節重大。 (草案第二條) 
2、 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之認定

為避免中央主管機關所裁處之罰鍰額度，超過違法事業之繳納能力而致影響其繼續經營，爰以中央主管機關作成處分時為基準時點，計算事業上一會計年度之營業收入總額，以評估事業之經濟實力及負擔罰鍰之能力範圍。又實施違法行為之事業，亦有可能係新設事業，倘中央主管機關處分時，該違法事業之上一會計年度未滿十二月，其計算方式參據本會就新設事業結合之認定方式，係按實際營業期間之月份相當全年十二個月之比例換算其銷售金額。（草案第三條）
3、 罰鍰額度之計算

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就罰鍰額度之決定，係先計算出基本數額，再依調整因素確定最後罰鍰金額。（草案第四條）
4、 基本數額之計算

歐盟及德國對於基本數額之決定，是以違法期間與違法行為相關商品或勞務銷售金額之一定比例，且該一定比例不超過前述銷售金額之百分之三十。惟本辦法係適用違法情節重大之獨占事業濫用市場力行為與聯合行為，故採計其上限比例即銷售金額之百分之三十，決定罰鍰之基本數額。（草案第五條）

5、 罰鍰之調整因素

第一項明定調整因素之具體內涵，包括加重事由及減輕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可據以調整基本數額之高低。第二項及第三項則分別列舉加重、減輕事由之具體內涵，以作為罰鍰調高、降低之考量依據。（草案第六條）

6、 罰鍰金額之上限

本辦法之罰鍰額度係由中央主管機關依違法期間與違法行為相關商品或勞務銷售金額之百分之三十，計算出基本數額，再依調整因素予以加重或減輕後決定之。為避免計算所得之金額逾越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爰明定罰鍰額度不得超過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定事業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之上限。（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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